
辽宁大连企业外债备案的详细解答

产品名称 辽宁大连企业外债备案的详细解答

公司名称 金九盛达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3651617875

产品详情

辽宁大连企业外债备案的详细解答

辽宁大连企业外债备案的详细解答

辽宁大连企业外债备案的详细解答

办理外债业务操作指引

一、外债签约即时逐笔登记

（一）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的情况

外债借款合同签约后15个工作日内，企业需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以现汇借入的外债资金必需汇
入经外汇局核准开立的外债专户，因此，企业可同时申请办理外债账户开立手续（见3.9.1
外债专用账户的开立）。 （二）需提交的材料

（三）相关规定

1、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的前提条件：第yi，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短期外债余额、中长期外债发生额及
境外机构及个人担保履约额之和不得超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投资总额与其注册资本的差额；第二，注
册资本需按照批文规定按期足额到位。

2、外债借款合同需包括当事各方、借债金额、币别、期限、利率、外债资金的用途及还款计划、借款合
同适用法律等。借款合同如为外文的，应提交主要条款的中文译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3、在合同签约后15个工作日内未按规定办理外债签约登记以及在外债资金到账后5个工作日内未按规定
办理提款登记的需先移交外汇检查科处罚，企业将会因此延迟使用该笔外债资金。



4、在办完外债签约登记手续后，由债务人申请开立外债账户，现汇形式的`外债资金必需进入外债专户
，一笔外债登记对应一个外债专户。

5、办理外债登记后，超过借款合同规定的第yi提款日3个月内未提款，外债登记证将自动失效（如借款
合同未规定第yi提款日，则以签约登记日为第yi提款日计算）。企业应将外债登记证、《境内机构外债签
约情况表》及《境内机构外债变动情况反馈表》缴交外汇局注销；遗失外债登记凭证（外债登记证、外
债签约情况表、外债反馈表）的债务人应当在全国性报纸刊登遗失申明后方可补办登记凭证。

6、外债资金结汇必需符合借款合同规定用途，短期外债是指1年（含）期以内的对外借款，不得用于长
期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其它不正当用途，外债资金不得结汇偿还人民币债务。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有擅自对外借款、在境外发行债券或者提供
对外担保等违反外债管理行为的，由外汇局给予警告，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9、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债登记另有规定，本指引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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